
安全评价项目网上公开表

项目名称
广州中冠安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申请汽油和柴油储存经营专项

安全评价报告
报告提交时间 2023 年 8 月 1 日

现场勘查人员 罗欣然 现场勘查时间 2023 年 7 月 21 日

现场勘察主要任务 收集评价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资料，并以文字、影像等方式进行记录周边环境、总平面布置、设备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项目组长 罗欣然 项目组成员 赵飞云、熊昆、林文海、肖云玲

报告编制人 罗欣然、赵飞云 报告审核人 劳业来

技术负责人 罗伟雄 过程控制负责人 李福春

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广州中冠安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冠安泰公司”或“该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6 月 5 日，广州中冠安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原

是中国石化集团广州石化属下的全资子公司。2008 年底，广州石化根据中国石化集团实行主辅分离、改革改制的要求，将广州中冠安泰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从广州石化母体分离出来，且广州石化已将相关资产划拨到广州中冠安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名下，并依法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有限责

任公司，企业住所为广州黄埔区石化路振兴街 18 号明珠宾馆，并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变更营业执照，企业住所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491
号首层，随后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再次变更营业执照，企业住所变更为广州市黄埔区护林路 1010 号 303 室（仅限办公），取得广州市黄埔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231281225T，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汪亚东，注

册资本 31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批发业。

该公司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分为；两个区域：①金三角和力源罐区（由金三角罐区和力源罐区组成，合并称为“金三角和力源罐区”）、 ②铁

路火车罐区、化学品仓库。本专项评价报告的对象为位于金三角和力源罐区中的力源罐区 1#、9#、10#储罐和金三角罐区 1#、2#、3#储罐。 金三

角和力源罐区（包括位于广州石化中转罐区内最东侧的 14#～16#罐组）的储罐总容量为 23400m3（共 19 个储罐），包括 3 个 300m3、9 个 1000m3、
3 个 1300m3、1 个 1600m3、1 个 2000m3 和 2 个 3000m3 的内浮顶罐，属于三级石油库。

（2）项目评价结论

广州中冠安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力源罐区 1#、9#、10#储罐和金三角罐区 1#、2#、3#储罐申请汽油和柴油储存经营后，从事危险化学品储存经

营的安全生产风险可控，其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2 年 7 月 1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 号公布，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的要求，具备申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广州中冠安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现场勘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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